晋城市农业农村局

行政强制事项服务指南

    一、实施部门
   晋城市农业农村局。

    二、事项类别
   行政强制事项。

三、适用范围

晋城市行政区域内，本机关为制止违法行为、防止证据损毁、避免危害发生、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，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的控制。

    四、设立依据
1.公共法律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。

2.农业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《农药管理条例》《植物检疫条例》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。

3.畜牧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兽药管理条例》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《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《山西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》。

4.农机：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《山西省农业机械化条例》。

5.渔业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》。

6.其它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。

承办机构

晋城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。

六、办理流程
依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发现应当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违法行为。

有证据证明与违法行为有关的场所、设施或者财物，向本机关负责人报告并批准，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，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查封、扣押的理由、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、救济途径后，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，制作现场笔录。制作并当场向当事人交付查封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。对物品需要进行检测、检验、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，查封、扣押的期间不包括检测、检验、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期间。检测、检验、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时间书面告知当事人。情况紧急，需要当场实施查封、扣押的，执法人员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本机关负责人报告，并补办批准手续。

本机关采取查封、扣押措施后，查清事实，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。对违法事实清楚，依法应当没收的非法财物予以没收；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销毁的，依法销毁；应当解除查封、扣押的，作出解除查封、扣押的决定。

    七、办理时限
查封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；情况复杂的，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，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八、结果送达
查封、扣押决定书、延长查封、扣押决定书直接送达当事人。当事人拒绝接收或者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的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的有关规定送达。

九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当事人有权向晋城市农业农村局提出陈述申辩，或者向晋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、向阳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十、咨询方式
咨询：晋城市农业农村局执法队。
电话咨询：0356-6995077。
十一、监督投诉渠道
（一）监督部门：晋城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（法规科）。
（二）电话投诉：0356-6995515  

0356-6995591。

十二、办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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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：1. 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第五十三条第四、五、六项。


2.【行政法规】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第三、四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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